
中广核象山涂茨20万千瓦（一期）海上风光同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中广核象山涂茨20万千瓦（一期）海上风光同场项目

建设单位：象山广风新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宁波市象山县涂茨镇中广核象山涂茨海上风电场区内海域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本项目海上光伏建设规模为200MW，海上部分主要为光伏区和海缆路由，光伏区主要包括光伏子阵、箱式变、逆变器、电缆桥架及检修通道等。共设置23个光伏子方阵、23台箱变，从光伏区箱变处引出2回110kV海缆，向西北与已建风电项目送出海缆并行敷设至登陆点后进入陆上升压站。升压站依托已建成的涂海220kV陆上升压站进行扩建，扩建区域位于原升压站西北侧。扩建内容为1座电控楼、1台主变压器、配电装置等。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项目评价范围内海域环境保护目标主要包括长沙沙源流失极脆弱区生态保护红线、爵溪街道下沙沙源流失极脆弱区生态保护红线、大岙沙源流失极脆弱区生态保护红线、松兰山海岸重要区生态保护红线、白沙湾沙源流失极脆弱区生态保护红线、浙江象山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韭山列岛产卵场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东海带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象山港蓝点马鲛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主要经济种类三场一通道、周边养殖区、无居民海岛等。
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本工程的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分为施工期和运行期两个阶段。
本项目施工期对水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光伏区打桩施工产生的悬浮物、海底电缆铺设时开沟犁和高压水联合作用产生的悬浮物、施工人员生活污水、船舶舱底油污水、施工生产废水等，施工阶段引起的悬沙扩散未影响到周围环境保护目标，随着施工期结束，悬浮泥沙很快会沉降落淤。施工期废气污染因素主要包括施工作业扬尘、施工设备燃油废气等，工程位于海边，大气扩散条件较好，施工废气对环境影响不大。施工期对声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施工机械噪声，本工程周边无声环境保护目标，施工噪声影响不大。施工期固废主要包括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施工废料等，应按相关规定妥善处置。在此基础上，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
本工程营运期不产生大气污染；营运期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光伏板清洗水、运维船舶污水、生活污水等，生活污水纳入升压站污水处理设施，光伏板清洗水主要污染物为SS，浓度较低，产生的清洗水排海对海水水质影响较小；营运期主要的噪声污染源为光伏区逆变器、箱变噪声、陆上升压站主变运行时的噪声，应采取有效降噪措施以确保厂界达标；营运期的固废主要为工作人员生活垃圾、运维固废、检修废物等，应分类收集，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此外，电缆和升压站运行期间将产生工频电磁场，类比同类项目，对环境影响较小。
对海洋生态和渔业资源的影响主要包括工程占用海域造成底栖生物、潮间带生物永久损失，施工作业悬浮泥沙对海洋生态和渔业资源的影响等。工程的实施将造成一定量的生物损失，需采取增殖放流等措施进行生态修复。
四、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1、施工期

严格执行国家《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等相关规定，严禁所有施工穿废水在海域排放，施工船舶生活污水收集上岸委托相关单位外运处置，船舶舱底油污水交有资质的接收单位处理；陆上施工生产废水收集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洒水抑尘；加强施工设备的管理与养护，杜绝石油类物质泄漏，减少海水受污染的可能性。
优化施工方案，尽可能减少海底开挖面积，缩短水下作业时间，避免施工悬浮物剧烈扩散，合理规划施工时间；严格限制工程施工区域在其用海范围内，禁止非施工船舶驶入，避免任意扩大施工范围；尽量选用先进低噪的施工设备和船舶，减轻对鱼类的影响；电缆铺设后及时填埋，恢复原地貌，加快生态修复；对施工海域设置明显警示标志。
加强对施工机械，运输车辆的维修保养，禁止不符合国家废气排放标准的机械和车辆进入工区；运输车辆按规定安装密闭式装置；沿线运输物料的道路、进出堆场的道路应及时进行清扫并进行洒水处理。落实专人负责设施的维护，定期巡查，并做好清洁保养工作。

选择低噪声施工机械，对超过国家标准的机械禁止使用，施工过程中经常对设备进行维修保养，使施工机械保持良好运行状态，避免超过正常噪声运转；对于必须使用的高噪声设备，应采取加装消声器、隔声罩等措施。
加强生活垃圾的管理，设置垃圾分类收集箱，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不得随意丢弃；废包装、废零头等施工废料集中回收处置，做好现场的清理和废弃建筑材料的处理处置工作，施工工区地面不得遗留废弃施工建材，建筑垃圾经收集后纳入当地建筑垃圾收集系统。

2、营运期

光伏场区运维船舶油污水采用专用装置收集运至岸上，并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运维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收集后随船带回陆域处理，不得随意抛弃入海。

光伏场区运维产生的废旧光伏板、废旧电缆等委托厂家回收或处置，不得随意抛弃入海；箱变平台上设储油罐，箱变事故油收集后由有资质单位回收处理；陆域升压站主变下方设储油罐，事故时产生的漏油、升压站日常维护产生废铅酸蓄电池、废变压器油等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外运处置。
升压站选用低噪声主变压器，主变压器与底座之间衬隔振垫；光伏场区的箱变和逆变器选用低噪声设备，设置减振垫。
建设单位应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制定增殖放流方案，在项目建成后采取以增殖放流为主的生态修复补偿措施，增殖放流品种优先选取项目海域的常见种和优势种，确保增殖放流的资金不少于本项目造成的生物资源损失金额。为降低鸟类撞击风险，光伏列阵中安装彩带等鸟类警示物，使鸟类在飞行中能及时分辨出光伏场区域，及时规避。
陆上升压站除散热器外电气设备尽量户内布置，尽量选用带有金属罩壳的电气设备，对裸露电气设备采取设置安全遮拦或金属栅网等屏蔽措施；对电气设备进行合理布局，保证导体和电气设备安全距离，选用具有抗干扰能力的设备，降低静电感应的影响；电气设备接地，以减小电磁场场强。
3、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本项目环境风险主要包括施工船舶溢油及陆上升压站主变漏油事故等。建设单位应按相关规定办理水上水下施工作业许可证，在规定的施工区域内施工，施工作业期间应申请监督艇维护，保障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和过往船舶的安全。陆上升压站主变下设油坑，升压站设有事故油池，收集后的含油废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五、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浙江省及宁波市能源发展规划，符合《浙江省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2021-2035年）》《宁波市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2021-2035年）》《象山县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方案》、“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等环境敏感区。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的主要环境影响为对海洋水质、海洋生态、生物资源和鸟类等的影响，在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生态保护措施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基础上，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本项目的实施是可行的。

六、征求意见的内容

征求意见的对象：主要为评价范围内的个人、单位等。

征求意见的范围：征求公众对本工程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应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对拟建项目的态度等。

期限及公众意见反馈途径：相关单位及个人在本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可通过电话、信函等方式表达对本工程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

七、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象山广风新能源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涂茨镇前山姚村涂茨风电场201 

联系人：周老师（周一至周五9:00-17:00）

联系电话：0571-87915622
2、环评单位：浙江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浙谷深蓝商务中心6号楼

联系电话：0571-87991945（周一至周五9:00-17:30）

八、环评报告审批前公示

在报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前，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公示版可在环评单位网站（https://www.zjshjkj.com）进行查阅。

象山广风新能源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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